
附件4

内蒙古自治区收费公路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收费公路管理条例》

	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法律责任
	适用情形
	裁量基准

	1
	擅自在公路上设站（卡）、收费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九条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公路上非法设卡、收费、罚款和拦截车辆。 第六十四条 收费公路设置车辆通行费的收费站，应当报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审查批准。《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第五条: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违反公路法和本条例的规定，在公路上设站（卡）收取车辆通行费。
	《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第四十九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擅自在公路上设立收费站（卡）收取车辆通行费或者应当终止收费而不终止的，由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依据职权，责令改正，强制拆除收费设施；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２倍以上５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１万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的罚款；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依法给予记大过直至开除的行政处分。
	较轻
	擅自在公路上设立收费站（卡）收取车辆通行费，经自治区政府交通主管部门责令改正，自行拆除收费设施，有违法所得
	责令改正，强制拆除收费设施；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的2倍以上4倍以下的元罚款

	
	
	
	
	较轻
	擅自在公路上设立收费站（卡）收取车辆通行费，经自治区政府交通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强制拆除收费设施，无违法所得
	责令改正，强制拆除收费设施；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较重
	擅自在公路上设立收费站（卡）收取车辆通行费，经自治区政府交通主管部门责令改正，自行拆除收费设施，有违法所得
	责令改正，强制拆除收费设施；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4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较重
	擅自在公路上设立收费站（卡）收取车辆通行费，经自治区政府交通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强制拆除收费设施，无违法所得
	责令改正，强制拆除收费设施；并处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2
	应当终止公路收费而不终止的
	《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  收费公路的收费期限届满，必须终止收费。
	《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擅自在公路上设立收费站（卡）收取车辆通行费或者应当终止收费而不终止的，由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依据职权，责令改正，强制拆除收费设施；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１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依法给予记大过直至开除的行政处分。
	较轻
	应当终止公路收费而不终止的，经自治区政府交通主管部门责令改正，自行拆除收费设施的，有违法所得
	责令改正，强制拆除收费设施；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

	
	
	
	
	较重
	应当终止公路收费而不终止的，经自治区政府交通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强制拆除收费设施的，有违法所得
	责令改正，强制拆除收费设施；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4倍以上５倍以下的罚款

	3
	收费站设置不符合标准的
	《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第十二条  收费公路收费站的设置，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按照下列规定审查批准：（一）高速公路以及其他封闭式的收费公路，除两端出入口外，不得在主线上设置收费站。但是，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确需设置收费站的除外。（二）非封闭式的收费公路在同一主线上，相邻收费站的间距不得少于50公里。
	《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依据职权，责令改正，并根据情节轻重，处５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一）收费站的设置不符合标准或者擅自变更收费站位置的；......。
	较轻
	设置不符合标准,存在交通安全隐患的
	责令改正，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设置不符合标准,造成一般交通事故的
	责令改正，处1０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款

	
	
	
	
	特别
严重
	设置不符合标准,造成重大交通事故的
	责令改正，处1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

	4
	擅自变更收费站位置
	《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第十二条  收费公路收费站的设置，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按照下列规定审查批准（一）高速公路以及其他封闭式的收费公路，除两端出入口外，不得在主线上设置收费站。但是，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确需设置收费站的除外。（二）非封闭式的收费公路在同一主线上，相邻收费站的间距不得少于50公里。
	《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依据职权，责令改正，并根据情节轻重，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一）收费站的设置不符合标准或者擅自变更收费站位置的；
	较轻
	擅自变更收费站位置的
	责令改正，处5万元以上7万元以下的的罚款

	
	
	
	
	较重
	擅自变更收费站位置的,存在交通安全隐患的
	责令改正，处7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的罚款

	
	
	
	
	严重
	擅自变更收费站位置的,造成一般交通事故的
	责令改正，处1０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款

	
	
	
	
	特别
严重
	擅自变更收费站位置的,造成重大交通事故的
	责令改正，处1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

	5


	未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和规范对收费公路级及沿线设施进行日常检查、维护
	《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 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和规范，对收费公路及沿线设施进行日常检查、维护，保证收费公路处于良好的技术状态。
	《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依据职权，责令改正，并根据情节轻重，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
	较轻
	未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和规范对收费公路级及沿线设施进行日常检查、维护，未造成交通安全事故的
	责令改正，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未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和规范对收费公路级及沿线设施进行日常检查、维护，造成一般交通事故的
	责令改正，处1０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款

	
	
	
	
	特别严重
	未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和规范对收费公路级及沿线设施进行日常检查、维护，造成重大交通事故的
	责令改正，处1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

	6
	未按国家有关规定合理设置交通标志、标线
	《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 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结合公路交通状况、沿线设施等情况，设置交通标志、标线。
	《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依据职权，责令改正，并根据情节轻重，处５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三）未按国家有关规定合理设置交通标志、标线的
	较轻
	未按国家有关规定合理设置交通标志、标线，未造成交通安全事故的
	责令改正，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未按国家有关规定合理设置交通标志、标线，造成一般交通事故的
	责令改正，处1０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款

	
	
	
	
	特别严重
	未按国家有关规定合理设置交通标志、标线，造成重大交通事故的
	责令改正，处1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

	7
	收费道口设置不符合车辆行驶安全要求
	《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  收费道口的设置，应当符合车辆行驶安全的要求。
	《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依据职权，责令改正，并根据情节轻重，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四）道口设置不符合车辆行驶安全要求或者道口数量不符合车辆快速通过需要的；......。
	较轻
	设置不符合车辆行驶安全要求，未造成交通安全事故的
	责令改正，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设置不符合车辆行驶安全要求，造成一般交通事故的
	责令改正，处1０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款

	
	
	
	
	特别
严重
	设置不符合车辆行驶安全要求，造成重大交通事故的
	责令改正，处1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

	8
	收费道口数量不符合车辆快速通过需要
	《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 收费道口的数量，应当符合车辆快速通过的需要，不得造成车辆堵塞。
	《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依据职权，责令改正，并根据情节轻重，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道口设置不符合车辆行驶安全要求或者道口数量不符合车辆快速通过需要的；......。
	较轻
	收费道口数量不符合车辆快速通过需要的，未造成交通安全事故的
	责令改正，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收费道口数量不符合车辆快速通过需要的，造成一般交通事故的
	责令改正，处1０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款

	
	
	
	
	特别
严重
	收费道口数量不符合车辆快速通过需要的，造成重大交通事故的
	责令改正，处1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

	9
	未及时公布影响车辆正常安全行使、限速通行或者关闭收费公路等有关信息
	《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二款 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应当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及时将有关交通管制的信息向通行车辆进行提示。
	《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第五十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依据职权，责令改正，并根据情节轻重，处５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五）遇有公路损坏、施工或者发生交通事故等影响车辆正常安全行使的情形，未按照规定设置安全防护设施或者未进行提示、公告，或者遇有交通堵塞不及时疏导的；（六）应当公布有关限速通行或者关闭收费公路的信息而未及时公布的。
	较轻
	未及时公布公路损坏、施工或者交通事故、有关限速通行或者关闭收费公路等信息，未造成交通安全事故的
	责令改正，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未及时公布公路损坏、施工或者交通事故、有关限速通行或者关闭收费公路等信息，造成一般交通事故的
	责令改正，处1０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款

	
	
	
	
	特别
严重
	未及时公布公路损坏、施工或者交通事故、有关限速通行或者关闭收费公路等信息，造成重大交通事故的
	责令改正，处1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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